
 

 

「文藝賦新—高科 KOL 全員參戰中」直播競賽參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 

為配合本校 2021 線上文藝季，藝文中心舉辦「文藝賦新—高科 KOL 全

員參戰中」直播競賽，邀請本校學生展現課堂外的歌舞才華：玩轉音

樂、開創舞蹈，來一場專屬於高科人的文藝賦新。 

（二）報名資格 

凡高科大學生皆可報名參與，可自行參賽亦可組隊報名。本校具有正式

學籍之學生，人數以 1-5 人為主。 

（三）參賽辦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日）24:00 止 

2. 報名組別：分為音樂表演組與舞蹈表演組 

3. 於報名時間內填寫線上 google 表單 https://reurl.cc/jggLdy，參賽

者自行選擇報名組別並上傳作品至雲端，即完成初賽報名。 

4. 參賽者可重複投件，亦可跨組報名。待 11 月 5 日（五）公告決選名

單後，參賽者將以入選之作品於 11 月 24 日（三）18:00 在建工校區

藝文中心進行現場直播演出。 

（四）作品規格及評審方式 

本競賽之表演形式可依創作類型而定，以不妨害善良風俗為前提，內容

分為初選徵件與實體直播兩個部份，決賽直播將加入網路人氣評選，說

明如下： 

⚫ 初賽作品需求及規格 

1. 音樂表演組： 

(1) 表演內容可為演唱、樂器演奏，或音樂創作，形式不拘。 

(2) 限以 MP3、192kbps 以上、stereo 等格式/規格上傳；檔

案大小勿超過 10 MB。 

(3) 時間長度以 2-5 分鐘為限，且需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屬完

整之歌曲。 

(4) 若原創歌曲有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

事，由創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2. 舞蹈表演組： 

(1) 表演內容可為獨舞、群舞，或舞蹈創作，形式不拘。 

(2) 影片長度：限一段影片，影片時長至少 2 分鐘，至多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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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0 分鐘。 

(3) 拍攝地點：居家空間，如住所、工作室。拍攝時請留意個人

及場所隱私部分勿外露。 

(4) 內容以舞蹈為主，須搭配音樂，亦可加入話語、歌唱。惟使

用之音樂須遵守著作權等相關法規，不得侵權。 

(5) 若原創舞蹈有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

事，由創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6) 影片規格：請以 Full HD 拍攝，並將影片上傳至影音平台或

雲端並提供連結以利評審。 

(7) 影片拍攝須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相關防疫規

定辦理。 

⚫ 評審方式 

1. 音樂表演組： 

(1) 由評審依各參賽作品之編曲創意 20％、詮釋 40％、演唱技

巧等 40％加以評分。 

(2) 倘評審認參賽作品均未達水準，評審得決定該獎項從缺或不

足額入選。 

(3)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2. 舞蹈表演組： 

(1) 評分標準包含舞蹈藝術表現性 40％、舞蹈技巧 40％、呈現

之完整性與創意等 20％。 

(2) 倘評審認參賽作品均未達水準，評審得決定該獎項從缺或不

足額入選。 

(3)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3. 人氣獎： 

決賽將於文藝季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直播，屆時將依觀眾留

言支持度及讚數，進行人氣評比，選出兩組別之人氣獎得獎者。 

（五）活動期程 

1.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日）24:00 止 

2. 入選公告：預計於 11 月 5 日（五）公告決選名單（音樂組 10 組、

舞蹈組 5-7 組） 

3. 決賽日期：於 11 月 24 日（三）18:00 在建工校區藝文中心進行，並

於文藝季 Facebook 粉絲專頁直播演出，當天競賽結束即公告得獎



 

 

者。 

（六）獎項資訊 

1. 音樂表演組： 

第一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伍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參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貳千元，獎狀乙紙。 

人氣獎（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壹仟元，獎狀乙紙。 

2. 舞蹈表演組： 

第一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伍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參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貳千元，獎狀乙紙。 

人氣獎（1 名或 1 隊）｜獎金新臺幣壹仟元，獎狀乙紙。 

（七）參賽須知 

1. 決賽演出順序將以比賽日報到後抽籤決定。 

2. 比賽會場現場演出需自行伴奏或由參賽團員伴奏，現場不提供歌詞螢

幕機，樂器部份僅提供爵士鼓組與樂器之基本收音，樂器需自備。 

3. 若作品中違反風俗或涉及法律等相關問題，主辦單單位有權刪除該作

品資料及取消該參賽者資格。若有涉及抄襲偽造音樂著作權等問題，

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 本人同意為參賽而提出的所有作品以及於比賽期間之所有表演，主辦

單位均可進行錄影、錄音及攝影，並享有公開傳輸、公開播送、重

製、改作及散布前述相關影音檔案之權利。 

5. 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本活動辦法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投稿需知及評

審作業），並公告於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行通知個別參賽者。參賽

者參加本活動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規範，倘參賽者不願遵守本

活動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八）聯絡資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藝術文化中心電話：07-3814526 #22351 林小姐

#36127 吳小姐。Email：xcoffice01@nkust.edu.tw 

 


